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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F07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森、公司）转来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

函【2018】第 6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对此，本所作了认真研究，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现回复如下： 

 

 

一、根据你公司年报与一季度报告，你公司 2017 年度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为 2.1 亿元，2018 年一季度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2.41 亿元，请

补充披露上述指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1、请补充披露上述指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7 年度期末与 2018 年一季度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差额为 0.31 亿

元，系 2017 年度期末公司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及保函所支付的保证金， 于 2017

年报披露时作为受限货币资金从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中予以剔除，而2018

年一季度期初数未对上述事项以统一口径予以剔除。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更

正公告。 

 

2、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核实 2017 年度期末与 2018 年一

季度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差异，确系对受限货币资金在现金流量表编制过程

中的处理方法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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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报告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审计服

务的连续年限为 12 年，请结合有关制度及实际审计情况，补充披露你公司保持

所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所采取的措施，并请年审会计师就审计过程的独

立性发表意见。 

 

【答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 1 号-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三章第

十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和审阅以及其他鉴证业务时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上保持

独立性，不得因任何利害关系影响其客观性。 

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项目组通过以下方式以确保审计过程的

独立性，包括但不限于： 

（1） 通过各项调查手段确保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组成员或其全部

近亲属、未在步森及其关联实体拥有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 

（2） 通过各项调查手段确保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组成员与步森及

其关联实体不存任何形式的商业关系； 

（3） 控制对步森的业务收费占事务所收费总额的比重，防止会计师事

务所在业务规模上对其形成依赖； 

（4） 定期轮换关键审计合伙人，防止因可能的密切关系对独立性形成

不利影响； 

（5） 建立了完善、独立的质量控制体系，选取具有足够、适当的经验

和权限的员工对相关业务工作底稿执行了多级复核程序。 

 

综上，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各项措施确保了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未因任何利

害关系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项目组成员的客观性。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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